平谷区2023年优秀企业核心团队奖励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起草说明
一、起草背景
按照区领导关于制定企业高管个人所得税奖励政策的指示精神，为充分发挥企业核心团队在高大尚平谷主导产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，结合其他区相关政策和我区现行招商引资政策执行情况，区财政局起草了《平谷区2023年优秀企业核心团队奖励办法》。

二、指导思想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全国两会精神，按照区领导关于制定企业高管个人所得税奖励政策的指示精神，充分发挥企业核心团队在高大尚平谷主导产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，鼓励和表彰在经济发展、创新驱动、社会贡献等方面表现突出的企业核心团队，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，鼓励企业核心团队不断提升自身能力，同时也能通过优秀企业核心团队奖励办法，引导和激励企业合理使用财政资金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推动财政资金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。
三、主要内容

1.支持范围及条件。对符合我区主导产业发展方向，且年度区域综合经济贡献100万元以上的企业重点企业进行综合评价，对达到奖励标准的企业核心团队（即“企业高级管理人员”）进行奖励激励。建立平谷区重点企业核心团队评价指标体系，从收入贡献、收入贡献增长、榜单企业、促进就业、高层次人才、获得荣誉、扩大投资、社会公益事业贡献和对平谷区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力共9个维度对企业进行综合评价打分。

2.奖励标准。根据企业综合评价得分情况进行排名，对排名前30位的企业分别给予其企业核心团队总额10万元-200万元不等的一次性奖励。其中：综合评价得分排名第1位的，给予企业核心团队200万元奖励；综合评价得分排名第2位-第3位的，给予企业核心团队100万元奖励；综合评价得分排名第4位-第9位的，给予企业核心团队50万元奖励；综合评价得分排名位于第10位-第18位的，给予企业核心团队20万元奖励；综合评价得分排名位于第19位-第30位的，给予企业核心团队10万元奖励。

3.企业申请及兑现。符合奖励标准的企业可于2024年1月31日前向属地乡镇、街道、园区或招商单位提交申请，属地乡镇、街道、园区或招商单位初审通过后报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，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会同有关部门审核、测算并兑现奖励资金。


